开展标准符合性认定，保障通信网防雷安全
——我中心承办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宣贯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宣贯会于2008年11月17-18日在广州市裕通大酒店召开，信息产业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承办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周健副局级巡视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质量管理处马民处级调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防雷安全检测管理办公室孟艾立主任、李端芳副主任；信息产业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陈健儿主任、罗森文副主任、王志中副主任；信息产业部通信产品防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金山主任；来自全国各地60多家通信防雷产品制造商100多名代表。

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质量管理处马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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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
（从左至右分别是：工信部科技司质量管理处马民处级调研员、工信部科技司周健副局级巡视员、信产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检中心陈健儿主任、工信部防雷检测办公室孟艾立主任）

会上，周健副局级巡视员就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的意义、重要性及工信部的相关政策做了重要指示。周巡视员指出，通信网是个全程全网的工程，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通信网的安全运行和持续畅通，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落实进一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雷减灾工作的通知”，工信部科技司成立了通信防雷安全检测管理办公室，并连续发布了 “通信网防御雷电安全保护检测管理办法” （信部科[2004] 463号）、“关于发布《信息技术标准符合性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信部科[2006]540号）、“关于实行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的通知” （信部科[2007]255号）等11个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对通信防雷安全保护的组织管理、安全责任、检测标准、检测机构、采用使用、质量监督等作了规定，旨在防雷减灾工作抓早、抓好。周巡视员还指出，防雷产品制造商、质量检测中心、电信运营商务必高度重视，落实责任，把好产品质量关，保障通信网络安全可靠地运行。
（特别指出：信产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检中心是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中所依据的通信行业标准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YD1542-2006《信号网络浪涌保护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牵头制定单位，YD/T 1235.2-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测试方法》的主要制定单位之一；是“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实施细则和监督检验实施细则”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也是经工信部授权的全国具备“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检验”资格的三个检测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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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科技司周健巡视员做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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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认真听取报告

会议第二阶段，工信部科技司质量管理处马民调研员就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开展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做了重要讲话。马调研员就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通报：
1、截至2008年11月，已有35个厂家的180个型号防雷产品通过了标准符合性认定审查；
2、各级电信运营商充分认识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的重要性，在防雷设备采购中，已把通过标准符合性认定作为一个必要条件；

3、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规范了电信运营商选用安全产品的行为，提高了运营商安装防雷系统的意识。
马调研员还指出，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中还存在部分生产厂商规模小，研发、测试能力不足；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流程不够完善等问题；对今后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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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科技司质量监督处马民调研员作重要讲话

会议的第三阶段，工信部通信防雷安全检测管理办公室孟艾立主任介绍了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的受理流程并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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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通信防雷安全检测管理办公室孟艾立主任介绍受理流程
接下来，信产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检中心刘裕城高级工程师对标准符合性认定监督抽查细则进行了讲解；关强华工程师对前阶段通信防雷产品在标准符合性认定检验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常见技术问题及改进建议进行了讲解，该讲座对提高通信防雷产品研发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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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城高工讲解监督抽查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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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强华工程师讲解常见问题
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信产部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检中心实验室。
本次宣贯会的召开，对于改进通信防雷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改善通信防雷产品质量，对进一步提高通信网防御雷电的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